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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大乘緣生論大乘緣生論大乘緣生論大乘緣生論》》》》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

 

1.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0：「。問如經中說諸業以貪瞋癡為緣。

何故此中唯說癡為緣耶。答此中通說福非福不動業緣。貪瞋

癡緣唯生非福業故。問身業語業。思所發起。是則行亦緣行。

何故但說無明緣行。答依發起一切行緣而說故。及依生善染

污思緣而說故。問識亦以名色為緣。何故此中但說行為緣

耶。答行為識雜染緣。能引能生後有果故。非如名色但為所

依所緣生起緣故。」(CBETA, T30, no. 1579, p. 325, a11-20) 

 

2.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7：「云何緣起善巧。謂無明緣行。行

緣識。識緣名色。名色緣六處。六處緣觸。觸緣受。受緣愛。

愛緣取。取緣有。有緣生。生緣老死。乃至招集如是純大苦

蘊。是名緣起。若復了知唯有諸法滋潤諸法。唯有諸法等潤

諸法。唯有諸行引發諸行。而彼諸行因所生故緣所生故本無

而有。有已散滅體是無常。是無常故即是生法老法病法死

法。愁悴悲嘆憂苦惱法。是生法故乃至是惱法故。則名為苦。

由是苦故不得自在其力羸劣。由是因緣定無有我。若於如是

緣生法中。由如是等種種行相善巧。了達或無常智或苦智或

無我智。是名緣起善巧。」(CBETA, T30, no. 1579, p. 434, a23-b6) 

 

3.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 27：「佛種種說緣起義。不可信

一。而總撥餘。以契經中或說十二或十一等。如前已說。一

一支緣。所說亦異。謂或有說。無明緣行。或復有處。說觸

緣行。如了達經。或復有處。說愛緣行。如羯磨經。或復有

處。說行緣識。或有處說名色緣識。或復有處說有緣識或有

處說六處緣觸。或有處說名色緣觸。如大緣起契經中說。或

復有處說二緣觸如伽他說。眼色二等。或復有說。三和緣觸。

或復有處。說觸緣受。或復有處。說二緣受。即上所引伽他

中說。或復有處。說受緣愛。或復有處說觸緣愛。如了達經。

或有處說無明緣愛。如羯磨經。即彼契經說業緣眼。餘經復

說名色緣眼。有餘經說。大種緣眼。諸如是等無量契經。佛

說緣起。種種差別。」(CBETA, T29, no. 1562, p. 493, c20-p. 494, a5) 



2 

 

4.《阿毘達磨藏顯宗論》卷 14〈4 辯緣起品〉：「又諸緣起差

別說四。一者剎那。二者遠續。三者連縛。四者分位。有餘

復說顯法功能。此中剎那。謂因與果俱時行也。如契經說。

眼及色為緣生於眼識等。又契經說。眼色為緣生癡所生染濁

作意。此中所有癡即無明。癡者希求。即名為愛。愛者所發。

表即名業。故一剎那有緣起義。有餘師說。一剎那中具十二

支。實有俱起如貪俱起。發業心中癡謂無明。思即是行。於

諸境事了別名識。識俱三蘊總稱名色。有色諸根說為六處。

識相應觸名為觸。識相應受名為受。貪即是愛。與此相應諸

纏名取。所發身語二業名有。如是諸法起即名生。熟變名老。

滅壞名死。此廣決擇如順正理。遠續緣起。謂前後際。有順

後受及不定受。業煩惱故無始輪轉。如說有愛等本際不可

知。又應頌言。 

 我昔與汝等 於四種聖諦 不如實見故 久流轉生死 

連縛緣起。謂同異類因果無間相屬而起。如契經說。無明為

因生於貪染。明為因故無貪染生。」(CBETA, T29, no. 1563, p. 841, c17-p. 842, a8) 

 

 

5.《大智度論》卷 80〈67 無盡方便品〉：「若無無明，亦無

諸行等，云何說十二因緣？答曰：說十二因緣有三種： 

一者、凡夫肉眼所見，顛倒著我心，起諸煩惱、業，往來生

死中。二者、賢聖以法眼分別諸法，老、病、死，心厭，欲

出世間；求老、死因緣由生故，是生由諸煩惱、業因緣。何

以故？無煩惱人則不生，是故知煩惱為生因。煩惱因緣是無

明；無明故，應捨而取、應取而捨。何者應捨？老、病諸苦

因緣煩惱應捨，以少顛倒樂因緣故而取。持戒、禪定、智慧，

諸善根本，是涅槃樂因緣，是事應取而捨。是中無有知者、

見者、作者。何以故？是法無定相，但從虛誑因緣相續生。

行者知是虛誑不實，則不生戲論，是但滅苦故，入於涅槃，

不究盡求諸苦相。三者、諸菩薩摩訶薩，大智人利根故，但

求究盡十二因緣根本相，不以憂怖自沒。求時不得定相，老

法畢竟空，但從虛誑假名有。所以者何？ 

分別諸法相者，說老是心不相應行，是相不可得。頭白等是

色相，非老相；二事不可得故，無老相。」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622, a26-b16) 


